
□子行
对未婚先孕、少女妈妈之类的

现象，人们时有所闻，多少已经有些
见怪不怪，但近期一对17岁职中学
生未婚生女的事件却大不同。面对
医生“ 小孩怎么养啊？”的疑问，少
年答道：“ 我没打算自己养。我们查
过了，有收养网，（ 婴儿）能卖7万元
钱，而且今年女孩的行情特别好”

（ 据新快网）。这就使得这一起未婚
先育事件特别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这一事件，人们的第一反
应往往就是指责其父母、学校在监
护和教育方面失职。然而，值得进一
步深思的是，父母、学校何以会失职
如斯？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这
两个孩子都是高中生，还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吗？一般来说，如果家庭等
着他们考上大学，学校指着他们提
升升学率，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小
而又小。然而，他们不是高中生，而
是职中生。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特别
注意的关键细节。

在一些父母的心目中，孩子成绩
不好，日后难以考上大学，还不如读
个职中。读了职中，既能学个一技之
长，又好歹有学校管着，他们不大会
整天在社会上游荡，轧了坏道。职中
毕业后，孩子找个工作，捧上个饭碗，
父母就算尽到了责任。于是，孩子初
中毕业到职校毕业的这几年，在一些

父母心中无形间成了垃圾时间。只要
孩子在这段垃圾时间中不偷不抢不
毒不赌，不出其他意外，自然长大就
行了，夫复何求？垃圾时间通常都是
在人们的疏忽中悄然逝去的。

由于两家大人本来比较熟悉，
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自然搞起了
拍拖，住到了一起。没有大人的关
注，他们就互相关注；没有大人的指
导和教育，他们就向网络求教。通过
网络，他们知道了“ 收养网”。网络
于此再一次扮演了千夫所指的不良
角色。然而，网络何罪之有？网络向
所有人开放。为什么大多数孩子从
网络中获得的是人生的种种教益，
而这两个孩子掌握的却是出售亲生

骨肉的信息和方法呢？其间的差别
恐怕主要还在于是否有父母、学校
良好的引导和教育。

父母和学校应该反思。其中，特
别值得反思的是孩子学业的“ 失
败”是否必然意味着其人生的失败。
对学业“ 失败”的孩子，不能任其自
生自灭，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
助；社会更应该反思。只要拜金的社
会氛围、学历至上的用工制度、一考
定终身的教育制度等依旧大行其
道，就还会有更多孩子被宣判为“ 失
败者”，被抛入自生自灭的困境。被
不幸抛入自生自灭困境的可怜的孩
子们，难免会继续上演未婚先孕、意
欲售卖骨肉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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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临时工执法权是合理回归
□熊志

“ 合同工”、“ 临时工”执法现
象今后有望在广东杜绝。《 广东省法
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6月1
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
资格，落实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性审
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
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
执法。 （ 据《 人民日报》）

延安城管“ 双脚跳起踩踏商
户”事件曝光后，临时工一说被抛出
来，引起广泛愤怒。在这个背景之
下，广东推行法规要求加强执法队
伍管理，剥离合同工、临时工等人员
的执法资格和执法权力，无疑释放
出积极信号，也为执法权限的规范
与限制，带了个好头。

临时工的执法乱象，确实到了
必须治理的时候。作为与固定工相
对应的第一种用工形态，临时工即
便在前些年，也只是一种中性的含
义。不过在最近几年，因为执法或管
理人手的匮乏，临时工经常被职能
部门短期雇佣，并被赋予行政执法
和行政管理的权限，成为社会管理
的常态力量。

临时工执法乱象频发也正是开
始于这个阶段。一方面，临时工并不
像正式工那样，它没有经过专业、严
格的考核培训和审查，随时来，随时
也可能走，对岗位对职责可能更陌
生、更随意；另一方面很多岗位，比
如城管，本身就经过了一次权限的
过度。职能部门将权限让渡给城管
部门，城管部门又让渡给没有编制
的临时工，层层让渡使得监管线条
延长因而更加乏力。加上法律法规
对于临时工执法约束的匮乏，临时

工执法，经常乱象频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执法乱象

都是临时工所致。很多时候，涉事单
位祭出临时工，不过是想采用“ 壁
虎断尾”的保身之术。但不论如何，
这些客观上都是为临时工赋权的结
果。临时工彻底污名化，它不仅仅意
味着某种被嗤之以鼻的岗位，更意
味着一种权力伦理和态度，意味着
社会责任链条显而易见的断裂。

正因如此，广东剥离临时工的执

法权，必要而又及时。现代法治社会
里，“ 法无授权即禁止” 是公权运作
的基本常识，临时工作为一种无编制
的用工形态，本身就不具备法律授
权，临时工上街执法已经是一种违
规。以前因为执法任务繁重或者人手
缺乏而引入临时工，不是不可以理
解，不过在社会职能分工逐步明确，
政府从市场和社会有序退出之时，临
时工必须从执法字典里剔除，执法和
管理回归法定的授权模式。

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制框架，必
然要求执法权的授予必须建立在严
格、科学的资格审查之上，恪守法无
授权即禁止的基本常识。把权力关
进笼子，首先要把执法权力管好，而
把执法权力管好，前提就是将临时
工本就不应有的权限合理复归，让
临时工真正从执法舞台退出。也只
有这样，才能杜绝临时工执法乱象，
也才能锁死职能部门以临时工做挡
箭牌的制度漏洞。

》短评快

不拒绝匿名举报
应成为普遍规则

□殷国安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八

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开展巡视工作。第
八巡视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会
对投诉人及来电进行全程保密，投诉
人并不局限于实名制举报。（ 据央视
报道）

一般来说，执法执纪机关提倡和
号召实名举报并不错，这是因为实名
举报有明显的好处。从正面说，可以
联系举报人，获得更多线索，更便捷
地进行查处；从反面说，实名举报落
实了举报者的责任，可以防止诬告，
减少误伤。

但是，如果把是否实名举报作为
是否“ 必查”的标准，却是不科学的，
甚至是有害的。举报是否“ 必查”，只
能以举报线索是否清楚为标准。比如
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政委蔡彬有22套
住房，最初就是在网上曝光的，但是，
举报对每套房的位置、面积都说得明
明白白，自然有追查的价值。事实上，
纪委3天时间就查清实际是23套房，
这样的举报，哪怕是匿名的，也应该
优先查处。

即使官方自信对举报人的保护
工作做得非常好了，如果举报人出于
担心仍首选匿名，官方也应该支持。
在这里，广州市纪委提出的“ 三个凡
是”值得推荐：凡有群众举报的都要
及时受理；凡有具体线索的都要认真
核查；凡违反党纪国法的，都要严肃
处理，努力提高实名举报核查率、信
访初核率和结案率。倡导实名制，但
不拒绝匿名举报，广州的做法也是一
个现实的选择。

》一吐为快

希望金庸先生是
“ 真博士”

新华社图

□丁烨
曾被广泛质疑的竹篾窨井盖、

“ 纸壳”单元门，出现在江西省最大
的地震灾民安置小区瑞昌市 (县级)
瑞民家园内。当地一名官员直言，这
在当时是政治任务，工期被缩短，对
质量肯定有影响。

（ 据《 南方都市报》）
新闻图片显示，房屋单元门的

两块铁皮之间竟然是纸板，安置房
犹如“ 纸板房”伤害的不仅是灾民
的心，更在伤政府的面子和里子。

当地政府官员倒也丝毫不避
讳，在承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同
时，坦言皆因“ 政治任务”所致。因

“ 政治任务” 通常等同于“ 死命

令”，与仕途升迁、领导喜怒等官场
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
也往往意味着“ 不干也得干”，“ 干
不了也得干”，从而成为“ 但求速
成”的代名词。有些事可求速成，但
老百姓每天居住的房子若也是“ 速
成”的产物，轻则财务损失，重则性
命堪忧。

但是这个足以入刑治罪的成语
在当地官员的心目中，仍然敌不过
完成政治任务的急迫，这其中的原
因耐人寻味。是因为“ 不怕”安置房
出安全质量问题？还是知道出了问
题也“ 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上头的
任务压得太过紧迫，还是真的从未
考虑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很难

想象，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当地的这
名官员用“ 或多或少”来形容生命
攸关的问题，人们对法律监管的薄
弱与为官心态的凉薄，都感到震惊。
这位官员的大实话也令人浮想联
翩，如此速成的房屋工程得以启动，
并经过验收、交付使用，检验部门究
竟拿了多少好处才能敲上代表许可
的公章？建设单位究竟克扣了多少
拨款，才能安心用这些纸板填充建
筑？

当官员们一门心思钻在“ 政治
任务”的牛角尖中，将打造政绩、完
成任务看成仕途舞台的主角，老百
姓最切实的民生问题往往就成了这
幕大戏的小配角。进一步探究，“ 政

治任务” 本可以成为运用行政手段
促成高效、高质量办事的砝码，但到
了部分地方，却成为单纯追求结果、
无视实际生产规律的谬行，这其中
是上级政府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追
求功利的排场，还是基层理解无能，
执行不力，这些问题，皆只有诞生豆
腐渣工程的当局自己心中有数。

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
种“ 纸板型” 安置房必须坚决杜
绝，相关责任人也要严厉查处。杜
绝此类“ 假大空”，源自真正尊重
客观规律，拿掉“ 政治任务”的帽
子，抹去“ 政绩工程”的功利，真正
还利于民，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

“ 政治任务”不是“ 纸板”安置房存在借口

从未成年人售卖亲生女婴说起

□姜伯静
“ 金庸先生的博士毕业证书是

我盖的章！”5月4日，有自称北大学
生的网友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北京
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照片。北
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证实，
金庸先生这几年确实在北大攻读博
士学位。 （ 据《 北京青年报》）

依金庸先生的名气、学问，未必需
要博士头衔来装点自己，作为北大的名
誉教授，金庸似乎没有去北大再学习一
遍的必要。但是，2008年，时任北大校长
的许智宏曾向媒体透露说：“ 金庸曾
说，自己在刘邦废立太子的事情上一直
搞不明白，向北大国学院的老师请教
后，就豁然开朗了。他觉得自己对国学
的研究不够，希望能到北大国学研究院
向一些老师请教。”所以，对于金庸读
博一事的初衷，我们应该佩服老人治学
的严谨和好学的精神。

但佩服归佩服，从程序上讲，金
庸是否按照北大博士的培养程序到
校学习、撰写论文、进行论文答辩了
呢？北大对于博士学习年限、在校学
习时间等都有规定，而陈平原“ 他
应该不用到学校上课” 的话并非随
口说出的戏言，看来金庸先生很有可
能是在家里“ 自学成才”了。按照金
庸的年龄和身份，让他每年定期到北
大学习确实勉为其难，北大给他开个

“ 绿灯”情有可原。可是，假如是这样
的话，这种做法符合“ 情理”却不符
合“ 法理”。

在学术氛围日益沉沦的今天，名
校给名人颁布正式学位更该谨慎，金
庸先生是否是真博士，我们希望北大
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